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天马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马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

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天马科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合

计持有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集团”或“目标公司”） 

43%的股权，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持有华龙集团 29%的股权。 

陈庆堂先生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6,548,557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26.00%，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3,456,4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5%（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陈庆堂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环中路****** 

身份证号码：350521196810****** 

陈庆堂先生，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本公

司主要创始人，公司第一、二、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台山市福马饲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泉州市泉港区政协副主席、泉州市工商联副主席，泉州



 

 

市泉港区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福州市泉州泉港商会会长，泉州市泉

港区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

会长、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会长，中国渔业协会大黄鱼分会长。 

关联关系说明：陈庆堂先生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6,548,557 股，占本公

司股本总额的 26.00%，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 23,456,4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5%（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龙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283 号天骅大厦 4 层 

法定代表人：曾丽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8 年 08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9323J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饲料及饲料添加

剂的销售；饲料技术服务；饲料加工机械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龙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陈庆堂 580.00 29.00 

陈文忠 300.00 15.00 

曾丽莉 299.00 14.95 

商建军 283.00 14.15 

史鸣章 38.00 1.90 

其他股东 500.00 25.00 

合计 2,000.00 100.00 

3、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5,241.02 44,970.76 

资产净额 30,258.60 29,437.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64.48 16,360.87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7,054.49 136,112.63 

净利润 1,006.34 3,794.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23 2,240.88 

4、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华龙集团 72%股权。依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大学评估评报字[2019]840008 号《福建天马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华龙集团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23,191.16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27,500.00 万元，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华龙集团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23,191.16 万元，较华龙集团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6,576.89 万元评估增值 16,614.27 万元，增值率为 252.62%。华

龙集团截至评估基准日的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收购华龙集团

29%股权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为 6,725.44 万元，关联交易作价公允。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与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及陈庆堂签署了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各方确认，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大

学评估评报字[2019]840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目标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值为 23,191.16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公司向曾丽莉、陈文忠、商

建军、史鸣章购买其持有的华龙集团 43%股权交易对价确定为 17,809.98 万元，公

司向陈庆堂购买其持有的华龙集团 29%股权交易对价为 6,725.44 万元。 

3、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分三期支付，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对价（即交易对价的 50%），于标的资产过户至

公司名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对价（即交易对价的 40%），并于标的

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对价（即交易对

价的 10%）。 

4、资产交割先决条件及标的股权的交割 

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的情况下，交易各方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天马

科技与交易对方应当相互配合，敦促标的公司将天马科技名称及其认缴（实缴）

注册资本记载于股东名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向标的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标的股权变更至天马科技下的过户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提交办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的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交易对方应于交割日后 30 日内，向天马科技或其指定的主体移交下列文件和

资料：标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设立及历次变更的批文（如涉及）等所有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证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法定账簿（财务报表、管

理报表、财务报告等资料）、历次会议纪要以及其他与标的公司历史沿革、经营等

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件、资料、账册和记录。 

5、过渡期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

他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增加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有的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享有；标的公司于过渡期内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标的公

司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公

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多元化业务战略发展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华龙集团实

际经营主体与公司均为饲料生产企业，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

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如在本年度内正

式收购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华龙集团股权并完成本次交易，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

生一定的影响。前述具体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以 6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陈庆堂先生、陈庆昌先生、陈加成先生回避

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尚需完成交易

所备案以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部分依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作价依据，关联交易作价公允。 

综上，保荐机构对天马科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莉  刘赛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